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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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
　　1.2安全负责人是特种设备管理的总负责人，应按本规定要求实行安全管理，并对其安全可靠性负责。设备管理机构和设备管理人员对本制度贯彻执行，各级安全人员对本制度实施监督检查。
　　二、机构和职责
　　2.1按照上级部门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度，积极消除各类隐患，完善生产工艺流程，提高特种设备安全性能和管理水平，保证特种设备安全运行。
　　2.2安全负责人对本单位特种设备的安全全面负责。
　　2.3生产部是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的职责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2.3.1负责贯彻国家、地方、行业及企业有关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的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并组织实施;
　　2.3.2负责制定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规定和安全操作规程并监督实施;
　　2.3.3负责特种设备的注册登记及台帐管理工作;
　　2.3.4负责特种设备安装、维修、运行、检验各环节的监督检查;
　　2.3.5负责制定特种设备检验及人员培训计划。
　　三、特种设备监督管理
　　3.1特种设备使用要严格执行国务院373号令《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及国家、地方、行业及企业内部相关的法规、标准及管理规定。
　　3.2特种设备在安装完毕后，在投入使用前或投入使用后30日内，依法进行注册登记方能使用。
　　3.3建立完整的特种设备台帐及技术档案。
　　3.4配备专职或兼职的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制定安全检查制度，明确安全检查人员、检查内容和检查频次，安全检查不低于每月一次。对查出的隐患建立隐患台帐并及时处理，影响特种设备安全运行的隐患，在隐患处理前严禁设备运行。
　　3.5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定期组织对人员的安全技能进行考核和培训。
　　3.6制定和完善事故应急预案，要求预案要制定到每台设备，每个装置。要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预案演练，提高事故应急能力。
　　3.7不得私自购进未取得生产许可的气瓶。必须保证各安全附件齐全。
　　3.8特种设备必须经检验合格(含安全附件)方能投入使用，设备及附件必须有明显的检验合格标志。要保留设备检验报告或检验合格证复印件备查。
　　3.9特种设备安全使用条件、检验要求及检验周期执行国家相关标准。特种设备检验(含安全附件)必须由取得相应资质并通过局安全质量环保部审核的检验单位进行。
　　3.10特种设备(含安全附件)采购必须选择有资质生产厂家的合格产品，设备到货后由安全人员对设备进行安全验收。
　　3.11特种设备的改造必须由具有相应设计资质的设计部门出具改造设计方案，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检验检测机构鉴定，方可实施。
　　3.12特种设备安装、修理的项目承包方必须到局安全质量环保部进行资质审查：
　　3.12.1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
　　3.12.2局外施工单位的“跨地区施工批件”;
　　3.12.3局资质认证管理部门核发的有关资质证书;
　　3.12.4质量保证材料;
　　3.12.5工程业绩资料;
　　经审查合格后，由管理局安全质量环保部核发《特种设备安装、修理分承包方资质审查证书》，在持有此证情况下，方可在我公司开展特种设备安装、修理工作。
　　3.13特种设备安装修理前，施工单位应填写特种设备安装、修理申报表，并依据检验部门出具的检验报告，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报公司安全质量部门、局安全质量环保部审批后方可施工。
　　3.14施工单位对设备安装、修理的质量和安全技术性能负责，必须达到相关安全技术性能的标准要求。在施工过程中，我厂技术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要依据安全措施和标准进行检查，如达不到标准要求，有权责令整改和停工。
　　3.15设备安装、修理完工后，施工单位应组织有关部门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必须将施工的有关安全技术文件和资料全部移交我公司。
　　3.16发生特种设备事故，必须尊照国家有关规定要求进行事故调查，追究责任。
　　四、附则
　　4.1本制度如与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相关规定不一致时，按上级规定执行。
　　4.2本制度由生产部负责解释。
　　4.3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